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7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 

主旨:增列衛生署97年9月21日衛署食字第0970407255號函針對中國進口食品加強管制號列，請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       
說明: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.9.25.衛署食字第0970407271號函辦理。

二、增列暫停受理報驗之進口管制號列為:2106.90.51.00-8、35
01.10. 00.00-6、3501.90.11.00-6、3501.90.12.00-5、35

        01.90.19.00-8、3501.90.20.00-5、3503.00.90.90-8，直至事件澄清為止。       
    三、請併本會97.10.6.（97）省貿超字第0755號函辦理。 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65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:有關我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蒐報印尼工業部自本(97) 年8月13日起強制規定熱浸鍍鋅鋼板產品必須符合印尼國家標準之
       相關申辦程序細節資料如附件，因前開資訊內容將影響我國相關產品輸往印尼之作業，請  

轉知有關會員廠商預作準備因應。        
說明: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97.9.11.經標三字第09700103360號函辦理。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75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:修正「自有品牌誰廣海外市場貸款要點」部分規定，並自
即日生效，請  轉知所屬會員廠商參考。
說明:
一、依據經濟部97.9.18.經貿字第097060496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修正「自有品牌推廣海外市場貸款要點」部分規定及
發布令影本各l份。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自有品牌雅廣海外市場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
三、本要點貸款資金總額度為新臺幣三百億元，由行政院經濟建
    設委員會(以下簡稱經建會)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雅動小組協
    調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中華郵政公司)提撥專款支
    應或由承貸銀行自有資金支應。
四、辦理貸款之金融機構如下:

    (一)本要點之貸款由銀行辦理核貸事宜。
    (二)貸款資金由中華郵政公司支應時，該公司有權核定承貸銀行。          

十二、申貸廠商如已依規定如期繳納推廣貿易服務費，依前點移
      送信用保證之每筆授信第一年保證手續費將由中小企業信用保
      證基金按季向貿易局申請支付。
十四、貿易局應組成審查委員會，負責本要點申請案之審查。
          審查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，由貿易局局長擔任主
      任委員，負責召集會議。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主任委
      員指定委員一人或委員互推一人代理。其餘委員由下列人員組
      成之:

      (一)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一人。
      (二)本部工業局一人。
      (三)本部智慧財產局一人。
      (四)本部中小企業處一人。
      (五)貿易局業務單位主管一人。
      (六)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一人。
     （七）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一人。

     （八）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為一人。

     （九）臺灣精品品牌協會一人。
（十）其他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。
           審查委員會任務為審核申請案之准駁及貸款額度。

           審查委員會開會時，承貸銀行及負責財務診斷之專業機構應派員列席；必要時得加邀申貸廠商出席說明案情。

           審查委員會之決議，應有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會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    

審查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，任期二年，期滿得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查委員會秘書業務由貿易局負責。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7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:有關印尼為成為世界首要Halal產品生產國，正對Halal產品認證之相關法規進行修法，檢附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來函相關
       報導影本l份如附件，請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參考。    

說明:

    一、依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97.10.2.貿雙一字第09770226200號函辦理。
    二、該項Halal認證法規修正草案目前正待印尼國會審議，若修法通過將在原料、倉儲、生產過程、包裝過程、配銷通路流程
        等方面全面性提供Halal產品保證，並將作為法律執行工具，
        包括對違法者罰款或處以徒刑，工業部亦有權宣告違反規定
        之產品為非Halal產品。印尼業界對政府部門介入Halal產品認證，認為將使取得認證之時問加長並提高成本，盼政府維
        持現行規定由伊斯蘭教學者理事會(MUI)開立Halal證明書。     

 三、查印尼對Halal產品認證嚴謹，並不承認我國中國回教協會認證之Halal產品，我國輸往印尼之Halal產品仍須取得印尼當
        地之Halal認證。
四、本項訊息已登錄該局網站「清真 Halal產品資訊專欄」，請逕上網查詢，該局網址：http://www.trade.gov.tw。
 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7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如文 
主旨:檢送衛生署於97年9月23日召開「研商自中國大陸進口相關原物料」會議紀錄1份，請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     
  依據：行政院衛生署97.10.1.衛署食字第0970405686號函辦理。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6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如文 
主旨:請自97年10月2日(到港日)起至12月31日止，針對馬來西亞進口之CCC1905.31.00.00-7、1905.90.50.00-4、1905.90.90.00
-6號列產品，採加強抽批查驗(查驗機率20%) 三聚氰胺，如
  說明段，請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       
說明: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.10.1.衛署食字第0970407279號函辦理。

二、因該署於9月30日接獲晨鴻有限公司通報，該公司自主送驗「奶概多vs起士三明治餅乾」三聚氰胺不符合規定。為避免相關產品流入我國食用市場，及保障國人飲食安全，請      

    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67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如文 
主旨:關於廠商自本(97)年7月l日起辦理進口或出口珊瑚物種或其產製品之報關及申辦CITES文件等相關注意事項一案，請
     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配合辦理。     

說明:
  一、依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97.6.27.貿服字第09701518261號函辦理。
    二、查現行輸出入規定，珊瑚及其產製品包括:CCC0508.00.11.
00-4「珊瑚及其類似物質」、CCC05O8.OO.12.OO-3「珊瑚及
        其類似物質之粉及其廢料(包括中藥用)」、CCC9601.90.41.
        00-7「已加工之珊瑚材料」及CCC96O1.90.42. 00-6「珊瑚製品」等4項，均屬准許輸出入並免辦簽證貨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三、復查華盛頓公約(C ITES)附錄三，自本年7月1日起增加「柳珊瑚目(GORGONACEAE)」項下之大陸產Coralliumelatius(粉
        紅珊瑚)、Corallium jaPonicum(深紅珊瑚) Corallium
        konjoi(白珊瑚)、Corallium secundum(紅珊瑚)等4種物種。廠商進口或出口上述珊瑚物種或其產製品，應依現行野生
        動植物輸出入規定辦理，即進口時應檢附出口CITES管理機關
        核發之CITES文件;出口時應檢附該局或高雄辦事處核發之CI
TES許可證，憑以報關。        
四、為利廠商辦理報關進口或出口及海關查驗之需要，廠商應配合事項詳如附件l;另為協助廠商向本局或高雄辦事處辦理核
        發CITES文件，對於珊期原料係本年7月1日以前或以後之庫存
        ，又該庫存係源自國內捕撈或自國外進口，其所應檢附之文件、申辦之方式及其應注意之事項詳如附件2。        
五、有關現行野生動植物輸出入規定，廠商可逕至本局網站下載相關資料以供參考使用。        
        (一)輸入部分:該局網站(www.trade.gov.tw)→貨品輸出入規定→貨品進口管理→國際協定與進口管理→野生動植
            物輸入管理→附件。           
        (二)輸出部分:該局網站(www.trade.gov.tw)→貨品輸出入規定→貨品出口管理→特定貨品出口管理→野生動植物
           輸出管理→附件。           
   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6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
主旨:針對衛生署禁止中國大陸進口奶粉、乳製品、奶精及植物性蛋白乙事，補充如說明，請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       
說明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.9.30.衛署食字第0970407275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署業於9月22日全面禁止大陸奶粉、乳製品、奶精及植物性蛋白等產品進口(如附件)。其他相關產品，則需檢附聲明文
件，聲明不含奶粉、乳製品、奶精及植物性蛋白始得報驗，並
       需逐批查驗三聚氰胺，符合規定始得輸入。因該署已通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該項禁止措施，因此，即使報驗義務人向海關報
       關，因無法取得該局之許可通關條件代碼，海關仍不會放行，產品即已禁止進口，合先敘明。       
   三、為避免其他可能輸入之乳製品及植物性蛋白，藉由非供食品用途之通關條件代碼(即DH999999999999，輸入規定為F02)向海  

關申報，該署建請關稅總局自即日起暫停相關號列以該通關條
       件代碼予以放行，或由關稅總局經取得該報關產品事業主管機
關，如農業委員會或經濟部工業局之同意後，始予放行。該署建議管制之號列如下: 0406.20.00.00-6、1806.10.00.00-2、
3501.10.00.00-6、3501. 90.11.00-6、3501.90.12.00-5、
3501.90.1 9.00-8、3501.90.20. 00-5、3503.00.10.00-4、
3503.00.20.0 0-2、3503.00.90. 90-8、3504.00.11.00-2及3504.00.19.00-4。
    四、請併本會97.10.6.（97）省貿超字第0755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7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 
主旨:有關衛生署禁止中國大陸奶粉、乳製品、奶精及植物性蛋白之產品進口乙事，補充如說明，請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       
說明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.9.30.衛署食字第0970407276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避免其他可能輸入之乳製品及植物性蛋白，藉由非供食品用途之通關條件代碼(即DH999999999999，輸入規定為F02)向海關申報，該署已函請海關自即日起暫停相關號列以該通關條件代碼予以放行，經取得該報關產品事業主管機關同意
        後，始予放行，合先敘明。      
三、爰此，該署建請針對該等號列，凡自中國大陸輸入者，暫停受理報驗。管制之號列如下:0406.20.00.00-6、1806.10.00.

        00-2、3501.10.00.00-6、3501.90.11.00-6、3501.90.12. 00

        -5、3501.90.19. 00-8、3501.90.20.00-5、3503.00.10.00

        -4、3503.00.20.00 -2、3503.00.90.90-8、3504.00.11.00-2

        及3504.00.19.00-4。
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74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如文
主旨:請自97年9月30日(到港日)之馬來西亞及韓國進口奶粉、乳製品、奶精及植物性蛋白，採取下列管制措施，如說明段，請       
     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
說明:

    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.9.29.衛署食字第097040726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因該署於9月26日接獲國內知名pizza連鎖公司通報，該公司     外送外帶cheese粉自主檢出三聚氰胺不符合規定，經源頭追查，其原料可能係來自馬來西亞;另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查
       證，受污染之魚飼料係來自韓國。為避免相關產品流入我國食
       用市場，及保障國人飲食安全，爰請標檢局配合下列管制措施。     
    三、馬來西亞及韓國進口(如附件)之產品，採加強抽批查。驗(20%)，惟嬰兒奶粉及調製品(1806.90.20.00-l、1901.10.
00.10 一4、1901.10.00.90-7、2106.90.40.00-2)，採逐批
        查驗三聚氰胺，檢體送該署指定實驗室(報驗義務人自付檢驗費用，惟無須檢附試驗分析報告)，符合規定者，始得輸入。
 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68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:請自97年9月29日(起運日)之紐西蘭Tatua乳品公司進口乳鐵蛋白(CCC CODE 3504.00.1 9.00-4)，採取下列管制措施，如
       說明段，請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       
說明: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.9.30.衛署食字第0970407274號函辦理。

二、紐西蘭進口案內產品，製造商或供應商如為Tatua公司，應檢附官方證明文件，證明該批產品經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(LC/

        MS／MS)檢驗，且上開結果為未檢出，該批產品得列為一般抽
        批查驗(5%)。惟未檢附該項報告者，採逐批查驗三聚氰胺，
        檢體送該署指定實驗室(報驗義務人自付檢驗費用，惟無須檢
        附試驗分析報告) ，符合規定者，始得輸入。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台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6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 

主旨:有關  貴會建議調降聚醚胺(polyether diamine)進口關稅稅率一案，復請  查照。
說明:

一、依據財政部97.9.10.台財關字第09700426130號函辦理。
    二、本案該部關稅總局意見略以:

       (一) 聚醚胺D一230或HK一sn兩者均屬低寡聚混合物，不符合HS註解對稅則第39章章註3(C)之詮釋，因此不適用稅則
            第39章，而應歸列稅則號別第38249099號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(二) 聚醚胺D一230及HK一511既均屬低寡聚混合物，可於稅則第382490目下增列專屬稅號，貨名建議訂為「聚醚胺寡
            聚混合物(平均單體數低於5之聚醚胺)」。            
三、綜上，聚醚胺D一230及HK一5 11可於稅則第382490目下增列專屬稅號，應歸屬稅則第38249099號，現行關稅稅率為5%，
        尚無貴局前函所稱係本部將貨品改列稅號導致適用稅率不同
        之情形。貴局如建議調降該等貨品關稅稅率至2.5%，請依行政院訂定之「稅式支出評估作業應注意事項」相關規定研提 評估方案，俾憑辦理。
  正本：台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

   副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77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:衛生署預告修正「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」部分條文草案，請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
說明: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.10.2.衛署食字第0970406908號函辦理。
二、修正機關:行政院衛生署
三、修正依據: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三十九條。
四、「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另載於該署網站(網址:http://www.doh.gov.tw)
之該署最新公告網頁。   

五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之次日起2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:       

       (一)承辦單位:食品衛生處
       (二)地址: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
       (三)電話:02一23210151轉353

       (四)傳真:02一23582433

       (五)電子郵件:fswang@doh.gov·tw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7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 
主旨:增列衛生署97年9月21日衛署食字第0970407255號函針對中國進口食品加強管制號列，請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
說明:
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.9.25.衛署食字第0970407284號函辦理。

二、增列進口管制號歹q為:1901.90.24.00-l、1901.90.25.00-0、1901. 90.26.00-9、1901.90.27.00-8、1901.90.30.00-3、
9806.10.00、9806.20.00暫停受理報驗，直至事件澄清為止。
三、增列進口管制號列為:1004、1104.12.00.00-9、1104.19.90. 90-4、1104.22.10.00-5、1104.22.90.00-8、1702.90.20.00-
6、1806.20、1806.31.00.00-7、1901.90.91.00-9、1901.90.

99.00-l、2103. 90.90.90-5、9825.60.00.21-7、9825.60.

00.22-6、9825.71.00. 62-4、9825.71.00.63-3、9825.71.00.

64-2、9825.71.00.65-1、 9825.71.00.70-4、9825.72.00.20
-4、9825.71 .00.80-2，報驗義務人應先檢附產品無含奶粉、
乳製品、奶精及植物性蛋白等之聲明文件，始得報驗。上揭
號列產品採逐批查驗，產品樣品送該署指定之認可實驗室執
行檢驗，並由報驗義務人自付檢驗費用，惟無須檢附試驗分
析報告。 
    四、上揭說明段二進口貨品號列產品，如查核標示（包含中文標示及原文標示），發現成份含有奶粉、乳製品、奶精及植物性蛋白產品，立即暫停該報驗義務人受理報驗。

五、請併本會97.10.6.（97）省貿超字第0755號函辦理。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72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如文 
主旨:請自97年10月2日(到港日)起，將三聚氰胺列入進口「含乳成分」及「植物性蛋白」製品(貨品號列詳如附件)之重點檢驗項
目，請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
  說明：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.10.2.衛署食字第097040728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78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 
主旨:衛生署預告修正「食鹽衛生標準」第四條條文草案，請

   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.10.2.衛署食字第0970407585號函辦理。
    二、修正機關:行政院衛生署。
    三、修正依據: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條。
    四、「食鹽衛生標準」第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另載於該署網站(網址:http://www.doh.gov.tw)之該署最新公告網頁。      

    五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:        
        (一)承辦單位:食品衛生處
        (二)地址: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
        (三)電話:02一23210151轉353

        (四)傳真:02一23582433

        (五)電子郵件:fswang@doh.gov.tw
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  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64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
附件： 

 主旨:公告98年度世界貿易組織(WTO)會員製造之小汽車及其底盤，適
      用關稅配額輸入事宜，請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
依據:財政部97.9.19.台財關字第09705029270號公告辦理。

說明：

   一、98年度WTO會員製造之小汽車(包括載客9人以下之客車及總重量3.5 公頰以下之貨車)及其底盤以關稅配額方式輸入，其配額內數量及相關事項如下:            

       (一)小汽車進口之國家及數量:

1、加拿大:46，266輛。
2、美國：570,514 輛
3、歐盟：570,514 輛
4、其他每一WTO會員：35,832 輛

   (二)分配方式：
1、日本、韓國、南非、澳洲、墨西哥、馬來西亞及泰國產製之小汽車及其底盤，依事先核配方式辦理。
2、其他WTO會員製造之小汽車及其底盤，依先到先配方式辦理。
       (三)分配(進口)期問:自9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。
(四)核配方法:

           1、先到先配方式:由海關依運輸工具進口日之先後順序核        配累積進口報關數量達配額內數量之95%時，該部關稅
             總局應依規定公告，俟海關完成分配後，再據以徵稅驗
放;納稅義務人如有先行提貨之分要者按配額外稅率計
算應納關稅之數額繳納保證金，申報驗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事先核配方式:

(1)由製造國自行核配之南非、澳洲、墨西哥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韓國及日本等7國製造者，由該等國家自行核配，獲配者以電子「關稅配額證明書申請書」(如附件l)方式，並檢送製造國核配文件或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轉知函件，向該局貿易服務組申請核發
                 關稅配額證明書。因國貿局不再核發關稅配額證明書書面文件，請申請人自該局網站自行查閱或列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(2)另個人申請進口日本製小汽車，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及繕具「個人申請日本製小汽車關稅配額申請書」(如附件2)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提出申請，由該局按申請順序先後彙送日方核配，申請方式採臨
                 櫃作業，申請人應親自或委託他人至該局(地址:台北市湖口街1號) 遞件申辦，申請期數1年分為2期，申請額度為每期每人1輛，相關申請程序詳「財政部委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辦理98年度個人申請進口日本製小汽車關稅配額注意事項」(如附件3);獲配者請依前段之申請程序，辦理關稅配額證明書              

之申請。「個人申請日本製小汽車關稅配額申請書」(一式二聯)之格式，請申請人於該部關政司網站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(網址:www.doca.mof.gov.tw) 自行下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五)參與分配資格:除依事先核配方式由製造國自行核配者，及個人申請進口日本製小汽車限以持有我國國民身分證者外，任何出進口廠商、法人團體或個人均得參與配額之分配。   

 (六)其他相關事項:依「關稅配額實施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二、關稅配額證明書之核銷，由經濟部國貿局透過便捷貿e網與海關連線之方式為之。        
三、小汽車實施關稅配額其原產地之認定，依「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」辦理;必要時應提供原產地證明文件供海關查核。           

四、中國大陸生產屬關稅配額之貨物是否准許閉放進口，以經
        濟部公告之輸入規定為準。
五、該公告事項如有任何疑問，請電洽本部承辦人:劉稽核芳祝，
        電話:(02)23228457。
 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 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4樓B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731155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9日

發文字號：（97）省貿超業字第078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附件：
主旨：請自97年10月7日(起運日)起，針對產地馬來西亞，廠牌為KEE

        WEE公司名稱進口CCC Code 1905項下之產品，採取下列管制措施，如說明段，請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注意辦理。        
說明: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97.10.7.衛署食字第0970407292號函辦理。

二、馬來西亞進口案內產品，如製造商或供應商如為KEE WEE公司，應檢附官方證明文件，證明該批產品未檢出三聚氰胺，得列為原查驗方式。惟未檢附該項報告者，採逐批查驗三聚
        氰胺，檢體送該署指定實驗室(報驗義務人自付檢驗費用，惟
        無須檢附試驗分析報告)，符合規定者，始得輸入。
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